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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14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南山控股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10 

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分摊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与关联方签订分摊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

市海鹏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鹏锦公司”）拟与公司控

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山集团”）

就位于深圳市赤湾片区内海祥阁项目前期土地一级开发及公共配套

建设成本分摊事项签订协议，金额为人民币 12,891.32 万元。该事项

构成关联交易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. 南山集团成立于 1982 年，自成立之日起，南山集团在获得赤

湾片区土地使用权的同时，就代行政府职能建设赤湾片区公共配套及

其他相关责任，开始对赤湾片区进行持续性综合开发，具体包括土地

征收、开山填海、七通一平、土石方工程、市政道路建设、公共设施

建设和已建设施的后续维修保养工程等。自成立初始至 2019 年，南

山集团共承担赤湾片区土地一级开发和公共配套投入总成本为

263,985.51 万元。 

由于历史原因，南山集团在赤湾片区的每宗土地用地性质和建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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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标均无法确定，因而无法对赤湾片区土地一级开发和公共配套投入

总成本在每宗土地上进行合理分摊。 

2020 年 8 月 27 日，南山集团与政府相关部门就历史遗留问题达

成一致，就赤湾内其土地的用地原则、使用程序进行了约定，落实了

赤湾片区不同宗地项目具体的用地规划、用地面积以及建筑指标等。

至此，赤湾片区一级开发和公共配套投入总成本在每宗土地上进行合

理分摊条件成熟。 

为合理反映赤湾片区各项目的实际开发成本，南山集团根据约定

的不同宗地项目用地规划建设指标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

的《关于印发<深圳市地价测算规则》>的通知》等政府指导性文件，

拟将其所承担的赤湾片区土地一级开发和公共配套投入总成本

263,985.51 万元，合理分摊到赤湾片区每一个项目上。根据测算，海

鹏锦公司下属海祥阁项目应分摊的前期建设成本为 12,891.32 万元。 

经与南山集团友好协商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同时合理反映海

祥阁项目实际开发成本，海鹏锦公司拟就上述事项与南山集团签订相

关分摊协议。 

2. 南山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.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全体无关联董事

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田俊彦、张建

国、赵建潮、陈波、李鸿卫回避表决。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

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根据相关规定，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4.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亦不构成重组上市，无需经过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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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1982 年 9 月 28 日 

注册地址：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 8 号南山开

发集团赤湾总部大厦 33 楼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志贤 

注册资本：18 亿元人民币 

股权状况：招商局（南山）控股有限公司、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

公司、广东省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

黄振辉投资有限公司、中国近海石油服务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和银川有

限公司，分别持有南山集团 36.52%、26.10%、23.49%、7.83%、3.92%、

1.64%和 0.50%的股份。 

财务情况：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南山集团总资产 5,527,866

万元，总负债 3,848,154 万元，净资产 1,679,712 万元；2019 年 1-12

月，该公司营业收入 1,329,234 万元，净利润 82,968 万元（上述数据

已经审计）。 

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南山集团总资产 6,763,367 万元，总负

债 4,986,190 万元，净资产 1,777,177 万元；2020 年 1-9 月，该公司营

业收入 662,329 万元，净利润 15,610 万元（上述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关联关系：南山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

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经查询，南山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海祥阁项目应承担的前期建设成本金额=（赤湾片区土地一级开

发和公共配套投入总成本–累计已分摊的金额）×海祥阁项目分摊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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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

海祥阁项目分摊比例=
海祥阁项目规划建筑面积 标定地价 修正系数

  赤湾片区剩余各类用地规划建筑面积 各类用地标定地价 修正系数 
 

南山集团对赤湾片区土地一级开发和公共配套投入的总成本累

计为 263,985.51 万元，扣减已分摊的金额后尚余 227,408.51 万元待分

摊。赤湾片区剩余用地类型涵盖住宅、商业、办公和工业，海鹏锦公

司下属海祥阁项目属住宅类型，建筑面积为 16,085 平米，根据测算，

该项目分摊比例为 5.67%，应承担的前期建设成本金额为 12,891.32

万元。毕马威企业咨询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就该分摊事项的

可行性和测算结果出具了咨询报告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海鹏锦公司下属海祥阁项目应承担的前期建设成本为 12,891.32

万元，海鹏锦公司应于分摊协议签订生效后 60 个工作日内，将上述

款项支付至南山集团指定账户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分摊协议的签订，是对海鹏锦公司海祥阁项目实际开发成本

的合理反映。经初步测算，本次分摊将使得海祥阁项目预计为上市公

司归母净利润贡献由预计 1.5 亿元调减至 1.33 亿元左右，但投资回报

仍远高于公司平均地产项目回报水平，根据已披露的 2020 年度业绩

预告，预计对公司 2020 年度归母净利润影响不超过-1.6%。公司本次

与南山集团签订分摊协议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财务状况造

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六、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

额 

本年年初至目前，公司及其子公司与南山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 

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3,639 万元（不含本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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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
1. 事前认可意见 

经核查，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《关于海祥阁项目赤湾片区前期开发及公共配

套建设成本分摊协议》，是对海鹏锦公司海祥阁项目实际开发成本的

合理反映；本次交易系依据毕马威出具的《关于南山集团向项目公司

收取赤湾港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咨询报告》双方协商的结果，公

平合理，公司本次与南山集团签订分摊协议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

以及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

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，届时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。 

2. 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独立董事认为： 

（1）本次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签订《关于海祥阁项目赤湾片区前期开发及公共配套建设成本分摊协

议》，是对海鹏锦公司海祥阁项目实际开发成本的合理反映；本次交

易系依据毕马威出具的《关于南山集团向项目公司收取赤湾港片区公

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咨询报告》双方协商的结果，公平合理，公司本次

与南山集团签订分摊协议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及财务状况造

成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2）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

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.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

2.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

3. 毕马威企业咨询（中国）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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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集团向项目公司收取赤湾港片区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咨询报告》 

4. 关于海祥阁项目赤湾片区前期开发及公共配套建设成本分摊

协议 

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30 日 


